附件1-3
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应接尽接标识申请表

（行业）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或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1年    月    日

	单位（场所）
	单位
总人数
	应接尽接
人数
	已接种但未完成免疫程序人数
	已完成 
免疫程序人数 

	未接种
人数
	接种
完成率（%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审核意见
	盖章：

年   月   日

	认定意见
	盖章：

年   月   日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1.应接尽接人数为无禁忌症的18岁以上人员。完成免疫程序人数：即灭活疫苗完成2针，智飞生物完成3针接种。应接尽接人数=已接种但未完成免疫程序+ 
已完成免疫程序+未接种。

2.接种完成率等于已完成免疫程序人数除以应接尽接人数。

3.审核意见盖章为县市场监管部门。

4.单位（场所）无公章的，由单位（场所）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申请。

5.该申请表仅用于市场监管部门监管的单位（场所）。


